
附件 7：

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草案编制说明

（参考格式）

1、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钢铁企业碳中和评价要求

英文
Evaluation requirements of carbon neutrality in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1.2 与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一致性程

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

名称和文件号

国家认监委关于下达《检验检测机构数字化建设指南》

等 25 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国

认监〔2024〕5 号）

计划编号 2023RB013

1.4 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4年 5月 ~ 2026年 5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首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

1.7 起草组成

员
肖邦国、史君杰、霍咚梅、冯帆、张利娜、李桉泷、王强等

1.8 标准体系

表内编号
无

1.9 调整情况 无



3 编制过程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

义

（工作开展

背景及要求）

在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

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钢铁

是世界各国均关注的重点碳排放行业，中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占全球钢铁碳排放总量的 60%以上，

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15%左右，是中国碳排放量最高的制造行业。显然，钢铁行业是“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实现的责任主体行业，必须不断降低碳排放量。

钢铁行业正在推动工艺流程变革，目前短流程炼钢、氢冶金、高炉喷氢等多种新型工艺形式

正在快速发展。新能源利用在钢铁行业占比不断提升，企业全厂太阳能电池板布设增多，风电、

水电等绿色能源比例不断提升。同时钢化联产、钢渣固碳、转炉底吹二氧化碳等碳捕集、利用技

术的不断推进。钢铁行业总体碳排放水平不断降低，长流程吨钢碳排放水平平均为 1.8吨，短流

程平均为 0.6吨。短流程先进企业采用全绿电生产已实现碳中和。

为进一步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要求，钢铁行业已逐步显露出钢铁行业碳中和认证需求，针

对先进钢铁企业，开展碳中和认证能够帮助企业在行业内树立标杆，帮助企业持续符合碳中和要

求。推动整个行业碳中和发展。

由于目前国内尚无钢铁行业碳中和评价/认证领域标准规范，对于开展企业碳中和的评价/认证

工作缺少理论指导，认证机构开展碳中和评价/认证工作大多参照 PAS 2060，但针对钢铁行业碳中

和评价/认证缺少行业特性。对于企业碳排放量如何计算，采用的节能降碳技术装备产生的减排量

哪些能够认可，以及抵扣方式哪些可以认证需要统一规范。因此，为指导钢铁行业开展碳中和评

价/认证工作，提供权威、公认的碳中和证书，亟需开展《钢铁企业碳中和评价要求》标准的制定

工作。

2.2 与 国 内

外相关标准、

文献的关系

目前国际上针对碳中和方面的标准包括《碳中和证明规范》（PAS 2060），也是目前认证机

构普遍备案开展碳中和评价/认证的依据。该标准以现有的 ISO 14000系列和 PAS 2050 等环境标

准为基础，以包容性、可及性、开放性为三大原则，提出了通过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还原和补

偿来实现和实施组织所必须符合的规定。此外，《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 Transition to net zero
- Part 1: Carbon neutrality》（ISO 14068）已正式发布。该标准明确范围、核心术语的定义、减排

量要求、碳中和信息交流等方面，有助于为大众提供一种实现碳中和的统一方法和原则。

国内尚无发布碳中和相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目前已立项《碳中和评价通用规范》

（2021RB004）、《石油和化工行业企业碳中和评价要求》（2022RB033）两项标准，均在编制

中。钢铁行业是工业领域碳排放量最高的行业，钢铁企业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本标准将与

现有立项的标准配套一致，共同助力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

目前，巴西绿色钢铁公司通过利用水力发电厂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实现碱性氧气转炉和炼

铁高炉工业废气的再利用等多项改革举措，齐头并进，获得了瑞士通用公证行(SGS)的碳中和认证，

证实每生产 1吨钢大约排放-0.04吨二氧化碳。国内尚未有获得碳中和认证的钢铁企业，但随着我

国氢冶金技术发展不断成熟，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以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的提升等，我国钢铁

企业将对碳中和认证具有较大需求。



3.1 分 工

情况

项目总体负责人肖邦国负责整个方案的设计和技术把关。

项目负责人史君杰负责标准草案的撰写，以及全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项目主要起草人冯帆、王强、张利娜密切与行业内外专家取得联系，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确

保专家、生产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都能提供所研究领域中的必要技术支撑，共同支撑项目负责

人做好方案设计和技术路线的拟定，负责标准的整体编制、布局、技术指标等。

其他起草人均参与标准内容的讨论和相关内容的研究。目前参与本项目起草工作组的单位 30

余家，代表了主要钢铁企业、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钢铁应用的下游行业。

3.2 起 草

阶段

2024 年 5 月计划下达后，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组织各起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

对国内外碳中和评价方法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内外技术资

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结合实际应用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归纳。2025 年

12 月召开标准讨论会，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形成征求意见稿。

3.3 征 求

意见阶段

3.4 标 准

审定阶段

4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

（一）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钢铁企业碳中和评价原则、评价流程、评价内容、评价报告和声明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第三方评价机构对钢铁企业碳中和进行评价，企业自我碳中和评价可参照使用。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将文件中所有引用标准按照标准编号顺序列出。

（三）术语和定义

为帮助理解本文件中所出现的专业术语，指导使用者更加准确运用本文件，在编写中引用部分《工业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5部分：钢铁生产企业》（GB/T
32151.5）的相关内容，在描述上与该标准保持一致，因此在术语部分引用该标准。同时参考《碳中和评价通用规

范》（2021RB004）中相关内容，界定碳抵消、碳中和、碳扣减、碳信用等术语，在定义上参考《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 Transition to net zero - Part 1: Carbon neutrality》（ISO 14068）、《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

指南》（GB/T 24067-2024）等标准。

（四）评价原则

本部分参考《碳中和评价通用规范》（2021RB004）和《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 Transition to net zero - Part
1: Carbon neutrality》（ISO 14068）中相关内容，并与其保持一致。

（五）评价流程

本部分参考《碳中和评价通用规范》（2021RB004）中相关内容修改编制，按“准备-实施-结论”三阶段设计

流程，符合评价的工作框架，确保流程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评价准备阶段强调“小组组建”“计划编制”，确



保评价工作有序启动；在“评价实施”中细分“文件审核”“现场审核”，明确审核内容（支撑材料、人员访谈、

排放量核算）和方法（查阅文件、现场查看、数据核验），确保评价过程的严谨性；评价结论阶段聚焦“碳中和

声明发布”。

（六）评价内容

1.基本条件

本部分明确企业开展碳中和评价的基本要求，重点参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钢铁行业规范条件》等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参考《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21256）、《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限额》（GB 21342）等标准内容进行编制。

2.评价指标要求

（1）碳中和管理评价

本部分参考《碳中和评价通用规范》（2021RB004）中相关内容修改编制，考虑到钢铁企业碳中和工作需要

系统化管理制度进行支撑，并明确碳中和管理制度应包含“管理承诺、时间表、减排行动、技术路线图”，确保

制度具备可操作性；技术路线图要求明确抵消方案与策略，衔接后续碳抵消评价内容。同时考虑到管理制度执行

需要相关人员执行，要求企业指定管理层级的碳中和负责人，明确其“制度建立、因素识别、措施推进”的核心

职责。此外，碳相关监测计量管理是碳数据准确可靠的关键，要求监测计划参照 GB 17167、GB/T 21368、JJF 2309，
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为碳排放核算、评价提供数据支撑。

（2）技术应用评价

钢铁企业实现碳中和目标离不开关键技术应用，本部分参考《钢铁行业低碳企业评价指南》（GB/T 45004），

结合《钢铁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钢铁行业绿色低碳技术发展路线图》中推荐的减排技术方向，考虑到现有

的碳减排技术及未来突破性技术。

（3）碳排放量评价

明确以 GB/T 32151.5及适用的标准或规范作为核算依据，确保钢铁企业碳排放量计算的统一性和可比性。​
同时，要求首次评价确定基准期，且评价年核算方法与基准期一致，确保碳中和进程的可追溯性，体现“递进性”

评价原则。

（4）碳排放抵消评价

本部分参考《碳中和评价通用规范》（2021RB004）相关内容，并参考《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 Transition
to net zero - Part 1: Carbon neutrality》（ISO 14068）中关于可再生能源相关内容。

（5）碳中和实现评价

本部分参考《碳中和评价通用规范》（2021RB004）相关内容。

（七）评价报告

报告内容对应评价流程和评价内容，确保“目的-过程-结果-支撑材料”完整呈现，体现“透明性”评价原则。

（八）声明要求

本部分进一步明确声明要求，推荐以自然年为统计期，确保碳中和评价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明确基本条

件达标为评价前提，确保声明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参考《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 Transition to net zero - Part 1:
Carbon neutrality》（ISO 14068）相关内容，明确碳中和声明包括“承诺声明”和“实现声明”。承诺声明强调可

行性，要求承诺“科学合理、具备实现条件”，避免企业盲目承诺；实现声明突出结果，强调企业经过一系列措

施计划后，带来的减排效益。

（九）附录 A的说明

本部分参考《碳中和评价通用规范》（2021RB004）相关内容，结合本文件规定的评价指标进行编制。

5 验证情况（适用于方法类标准）

5.1 验 证

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 证

过程

5.3 验 证

数据分析

5.4 验 证

评价

5.5 其 他

应说明的

情况

6 附加说明（可选项）

6.1 宣贯标准

的建议

本文件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经过审定报批后，由中国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在钢铁企业以及认

证机构进行宣贯执行。



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本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是协调的，不存在任何抵触现象。

6.3 重大分歧意

见的处理经过

和依据

无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无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冯帆 联系电话 15101026546 电子邮箱 fengfan@mpi1972.com

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章、第 2章、第 4章和第 6章。

注 2：3.4 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 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 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用于

规程类标准，3.6 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 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注 3：3.1 和第 6 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